有關大陸配偶學歷資格證明如下： 
 
1、 依「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」第17條規定，大陸地區人民為臺灣地區人民配偶，得依法令申請進入臺灣地區，團聚、依親居留、長期居留及定居等四階段。
2、      另依「大陸地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」之規定，欲辦理大陸學歷檢覈及採認之大陸地區人民，必須持有「國民身分證」、在臺灣地區「定居」或「取得臺灣地區居留證」者。凡符合上開規定資格者，申請人應持大陸高中（職）學歷（畢業證書或在學成績），經大陸公證處公證，逕向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申請驗證後，至教育部中部辦公室辦理同等學力證明；戶籍所在地為臺北市及高雄市者，則逕向臺北市及高雄市政府教育局辦理。至於國中、小則向戶籍所在地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辦理。
3、     又「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辦法」已開放「取得臺灣地區居留證」者可以應試，是以，大陸地區人民為臺灣地區人民配偶如僅屬在臺居留階段，雖無法依前項規定辦理學歷檢覈及採認，仍可依「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辦法」之規定，參加高中（職）以下自學進修學力鑑定考試，通過者可取得學歷鑑定及格證書。

外籍配偶（越、印、菲等）

1. 領有身份證者，檢附台灣國小補校證書，始可報名。

2. 領有身份證者，持國外學歷，有國外駐台經濟文化辦事處認證之學歷證明，並檢附中文翻譯，始可報名。

3. 領有依親居留、長期居留證者，檢附上述資料，或參加本國舉辦的『自學進修檢定考試』國小以上鑑定合格證書（需全科通過），始可報名。

以上資料來源提供：新北市政府社會局

注意事項：參加學科考試內容皆為繁體中文試題，故請評估中文閱讀能力，以利考試作答。學科測驗恕無提供語言翻譯。
